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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区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方案

为进一步厘清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共同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号）精神，按照《重庆市市与区县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

1．科学界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事权。对标对表中央改革方案，首先将教育、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与人直接相关的主要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纳入市与区县共同财政事权
范围，作为各级财政优先保障的支出事项，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2．有效引导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策预期。财政保障标准要坚持合理适度。既要尽力而
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适时调整财政保障标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又要量
力而行，兼顾财政承受能力，不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吊高群众胃口，始终兜牢基本
民生保障底线。

3．合理划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权责。充分体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普惠性，
在确保各级财政承担的支出责任总体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各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受益范
围和均等化程度等因素，明确市与区县支出责任，逐步规范、适当简化分担方式，并向困
难地区倾斜。



4．稳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与专项领域改革。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与各专项领域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衔接，加强制度设计，协同推进改革，成熟一项、改进一
项、推行一项。我市先行改革与中央后续政策调整精神不一致的，按照中央规定作相应调
整。

（二）主要目标。

通过实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到2020年，市与区县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权责更加清晰、财力更加协调、标准更加合理、保障更加有力，基
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主要内容

（一）明确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事权范围。

根据国办发〔2018〕6号文件精神，结合《重庆市“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渝
府办发〔2017〕184号），将涉及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重点保障的事项，优先纳入
市与区县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范围。目前暂定为8类18项，分别是：义务教育
类，包括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义务教育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膳食补助4项；学生资助类，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国家
助学金、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教育免学杂费补
助4项；基本公共就业服务类，包括基本公共就业服务1项；基本养老保险类，包括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1项；基本医疗保险类，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医疗救助2
项；基本卫生计生类，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扶助保障2项；基本生活救助类，
包括困难群众救助、受灾人员补助、残疾人服务3项；基本住房保障类，包括城乡保障性安
居工程1项。暂未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其他事权，将按照中央改革要求，在分领域市与
区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中明确。

（二）制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保障标准。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保障标准由市政府在中央授权的地方政府事务范围内统一制定和调
整。保障标准的制定要充分考虑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兼顾财力可能，并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提高。中央已经明确国家基础标准的9个事项中，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
科书、义务教育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3项，继续按国家基础标
准执行；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计划生育扶助保障等3项，
我市执行标准高于国家基础标准；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中等职业教育国
家助学金、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等3项，因我市执行标准高于国家基础标准，按规定履
行备案程序后继续执行，以后年度逐步缩小与国家基础标准的差距。中央明确由地方制定
标准的9个事项中，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普通高中教育免学杂费补助、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补助、医疗救助、困难群众救助等5项，我市已有明确保障标准，继续按相关规定
执行；残疾人服务、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受灾人员补助、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等4项，市级
制定对区县的政策标准，区县结合实际制定具体保障标准。

（三）规范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区县支出责任承担方式。

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格局、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同属性以及区县财力状况，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区县共同财政事权的支出责任主要实行市与区县按比例分档分担。

1．义务教育类。

（1）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市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区县
按8∶2的比例分担，市与渝西地区区县按5∶5的比例分担，市与主城区区县按2∶8的比例
分担。



（2）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由市财政承担地方规定课程
教科书所需经费，区县财政承担作业本等其余事项所需经费。

（3）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市与渝东北、渝
东南地区区县按8∶2的比例分担，市与渝西地区区县按5∶5的比例分担，市与主城区区县
按2∶8的比例分担。

（4）义务教育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国家试点所需经费使用中央资金；地方试
点所需经费，由市财政统筹中央财政给予的生均定额奖补资金下达；区县自主实施的，由
区县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2．学生资助类。

（5）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市与区县按8∶2的比例分
担。脱贫攻坚期内，建档立卡贫困户提标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6）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市与区县按8∶2的比例分
担。

（7）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市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区
县按8∶2的比例分担，市与渝西地区区县按5∶5的比例分担，市与主城区区县按2∶8的比
例分担。

（8）普通高中教育免学杂费补助。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市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
区县按8∶2的比例分担，市与渝西地区区县按5∶5的比例分担，市与主城区区县按2∶8的
比例分担。

3．基本公共就业服务类。

（9）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市级统筹中央资金，依据区县困难程度、年度任务量和上年
任务完成情况等因素确定分担比例，其余部分由区县财政承担。

4．基本养老保险类。

（10）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补助基数每5年核定一
次，提标增支部分市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区县按8∶2的比例分担，市与渝西地区区县按
5∶5的比例分担，市与主城区区县按2∶8的比例分担。

5．基本医疗保险类。

（1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补助基数每5年核定一
次，提标增支部分市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区县按8∶2的比例分担，市与渝西地区区县按
5∶5的比例分担，市与主城区区县按2∶8的比例分担。

（12）医疗救助。市级统筹中央资金，依据区县财力状况、保障对象数量等因素确定
分担比例，其余部分由区县财政承担。

6．基本卫生计生类。

（1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补助基数5年核定一次，提标增支
部分市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按8∶2的比例分担，市与渝西地区按5∶5的比例分担，市与
主城区按2∶8的比例分担。



（14）计划生育扶助保障。所需经费地方承担部分，补助基数每5年核定一次，提标增
支部分市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区县按8∶2的比例分担，市与渝西地区区县按5∶5的比例
分担，市与主城区区县按2∶8的比例分担。

7．基本生活救助类。

（15）困难群众救助。市级统筹中央资金，依据区县财力状况、保障对象数量等因素
确定分担比例，其余部分由区县财政承担。

（16）受灾人员补助。对达到市级救灾应急启动响应条件的，市级统筹中央资金，对
受灾区县给予补助，其余部分由区县财政承担。

（17）残疾人服务。市级统筹中央资金，依据区县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保障对
象数量等因素确定分担比例，其余部分由区县财政承担。

8．基本住房保障类。

（18）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包括城镇保障安居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等）。所需经费
地方承担部分以区县为主，市级依据现行财政体制明确分级分类政策标准，并承担相应的
支出责任。

上述18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中，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保障、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补助、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教育免学杂费补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补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8项，按照
脱贫攻坚政策，脱贫攻坚期内保持扶贫政策稳定，涪陵区、南川区、潼南区脱贫摘帽后，
比照市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区县分担比例执行，保持3年不变。

三、配套措施

（一）明确部门管理职责。

市级有关部门在中央授权范围内，按照改革要求完善市级保障标准和补助标准，并根
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影响程度，按事权构成要素、实施环节，分解细化市与区县
政府承担的职责。对部门间交叉重叠的事项，要理顺部门间职责关系，实行归口管理，改
进资金分配和管理方式。市财政要确保对市级支出责任足额投入，区县财政要确保区县支
出责任落实到位，市、区县两级有关职能部门要认真执行相关政策，履行好提供基本公共
服务的职责。

（二）完善市与区县财政体制。

根据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区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调整完善市与区县收
入划分，优化财力格局，逐步规范和统一市与区县的分档标准和分担比例。进一步完善市
对区县转移支付制度，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设立共同财政事权分类分档转移支付，将市与
区县共同财政事权事项，统一纳入共同财政事权分类分档转移支付，确保相关支出责任完
整反映和切实履行。

（三）加强预算管理和信息支撑。

加强项目预算管理，市财政要根据保障标准和支出责任，优先安排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财政转移支付。区县财政要完整、规范、合理、足额编制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预算，优化预
算管理流程，及时下达和拨付资金，并按照要求加大预算公开力度。市财政局及有关部门
应依托大数据平台，规范数据采集制度，为测算分配转移支付、落实各方责任提供技术支
持。



（四）强化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

加强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基础标准的落实情况、基础数据的真实性、资金管理使用的
规范性等方面的监督检查，保证支出责任落实到位。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对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适时开展绩效评价，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基本
公共服务质量。

四、实施时间

本方案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